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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（2001年8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4号公布 根

据2006年7月4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

〉的决定》修订）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棉花质量的

监督管理，维护棉花市场秩序，保护棉花交易各方的合法权

益，制定本条例。 第二条 棉花经营者（含棉花收购者、加工

者、销售者、承储者，下同）从事棉花经营活动，棉花质量

监督机构对棉花质量实施监督管理，必须遵守本条例。 第三

条 棉花经营者从事棉花加工经营活动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取得资格认定。 棉花经营者应当建立、健全棉花质量内部

管理制度，严格实施岗位质量规范、质量责任及相应的考核

办法。 第四条 国务院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主管全国棉花质

量监督工作，由其所属的中国纤维检验机构负责组织实施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质量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棉花质量监督工作。设有专业纤维检验机构的地方，由专

业纤维检验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对棉花质量实施监督；没有

设立专业纤维检验机构的地方，由质量监督部门在其管辖范

围内对棉花质量实施监督（专业纤维检验机构和地方质量监

督部门并列使用时，统称棉花质量监督机构）。 第五条 地方

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包庇、纵容本地区的棉花质

量违法行为，或者阻挠、干预棉花质量监督机构依法对棉花

收购、加工、销售、承储中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

。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棉花质量违法行为，均有权检举



。第二章 棉花质量义务 第七条 棉花经营者收购棉花，应当建

立、健全棉花收购质量检查验收制度，具备品级实物标准和

棉花质量检验所必备的设备、工具。 棉花经营者收购棉花时

，应当按照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，排除异性纤维和其他有害

物质后确定所收购棉花的类别、等级、数量；所收购的棉花

超出国家规定水分标准的，应当进行晾晒、烘干等技术处理

，保证棉花质量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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